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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赵宝卫和夏君的驳斥

--------后附赵宝卫、夏君文章原文

2016 年 11 月 20 日，温州改革宗教会发布《温州改革宗教

会关于对本教会会友赵宝卫夏君裴文举敬迦南四人停领圣餐的

通报》，对本教会会友赵宝卫夏君裴文举敬迦南四人藐视教会惩

戒决定、 加入周大卫温克胜设立的假教会的犯罪行为做出停领

圣餐的惩戒决定；2016 年 11 月 26 日，赵宝卫和夏君分别发表

名为《看这个犯有诈骗罪的假牧师又一次作出的非法惩戒》和《对

林晓华所谓<通报>的反驳》的署名文章，并将之发布、放置在已

经被温州改革宗教会废弃的周大卫的个人网站上，在文章中，赵

夏二人除了照搬温克胜和周大卫已经被陈承卫弟兄驳斥得哑口

无言的观点之外，另外给我们尊敬的林晓华牧师添加了以下罪

名：

一、林牧师犯有诈骗罪；

二、林牧师要别人代写神学论文；

三、林牧师说了许多脏话；

四、林牧师单凭夏君言语过失就停止其领圣餐；

五、林牧师称蒋更新为假基督徒是因为蒋更新如实指出了众

人的罪；

六、林牧师靠心理学三言两语就骗倒了钱曜诚牧师。

根据提摩太前书 5:19，“控告长老的呈子，非有两三个见证

就不要收。”赵夏二人指控林牧师的前三个罪名，连半个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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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都没有，除了周大卫和温克胜建立的假教会之外，请问世间

还有哪家教会接受赵夏二人的指控？

虽然真教会可以对赵夏二人的造谣指控置之不理，但是为了

端正视听，对于他们以上六个观点，我做如下的辩驳：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

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

赵夏二人没有任何证据，就捏造罪名确定林晓华牧师犯有诈

骗罪，公然称林牧师为“诈骗犯”，显明他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法律极其的藐视，与周大卫同为不法的狂徒；

二、赵夏二人指控林牧师叫人代写神学论文，如果代写的人

是夏君所称的前周大卫牧师，代写的论文是为了按立牧师而用

的，那么请问为何不指控周大卫？当时周大卫是堂堂的牧师，林

牧师当时只是长老，还不是牧师，周大卫是按立牧师的负责人，

他有责任把关不让骗子当牧师，而他不但不把好关，还故意让自

己成为代写论文的骗子，从而一手造成一个教会有两个骗子牧

师！如果赵夏二人相信自己所指控的事实是真的话，他们自己就

愚蠢到了极点，所谓“扛着红旗反红旗”，借着辱骂林牧师，同

时也极大的羞辱了周大卫！

难道周大卫连这点简单的逻辑都不懂吗？为什么还会把赵

夏二人的文章发表在自己的个人网站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周大

卫是出于“破罐子摔到底”的报复心。论到这报复心，乃是违反

第六条诫命的大罪（见《海德堡要理问答》第 106 问）；论到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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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的对象是教会的牧者，会众属灵的父亲，乃是违背了第五条诫

命大罪；论到报复的手段是做假见证陷害人，乃是违反第九条诫

命的大罪；赵夏二人与周大卫同流合污，就在他所有的罪上有份；

三、我相信林牧师从 2016 年 7 月 28 日以来因惩戒周大卫夫

妇、温克胜和赵宝卫等人所受到的辱骂和攻击，是他人生中前所

未有的火一般的试炼，然而将近四个月来，林牧师以难以想象的

克制力，从来不在人前说过脏话，在讲台上尤其的节制，这都显

明了林牧师身上有 神的恩典同在的证据。请问赵宝卫夏君先生，

这是你们所跟随的周大卫所能比的吗？你们所跟随的周大卫，只

不过因为钱财问题，就跟哥哥周振华打架斗殴告到公安局去（我

的证据是温州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还在主日讲道的时候破口

大骂自己的亲哥哥！你们的喝醉酒打老婆闹离婚的周大卫牧师遵

守的是哪个假神的第五条诫命？

四、《温州改革宗教会关于对本教会会友赵宝卫夏君裴文举

敬迦南四人停领圣餐的通报》分明列举了赵宝卫夏君等 4 人跟随

周大卫温克胜等人的证据，温州改革宗教会在对周大卫温克胜等

人的惩戒书中已经引用圣经声明周大卫是可拉一党的性质，跟随

周大卫温克胜，就在周大卫温克胜所有的罪上有份，难道教会只

是以言语定罪夏君等人吗，不也是以可拉一党的跟随者的罪名定

罪吗？周大卫作为曾经的牧师拒绝悔改而被绝罚，赵宝卫夏君等

4 人既然在周大卫所有的罪上有份，当然也在他拒绝悔改的罪上

有份，当可拉一党可耻的被地狱吞没时，谁有理由指责上帝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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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时的以色列民（教会）禁食祷告一段时间后再绝罚？难道赵宝

卫等人可以显示自己比上帝更加宽容善良和更喜爱怜恤吗？不，

这只能显示赵夏二人是何等的愚昧无知和假冒伪善！

五、周大卫以“蒋更新”这个不敢显示真实身份的姓名来做

见证，显示了周大卫做贼心虚！请问这个蒋更新是谁？是哪家教

会的？在哪里受洗？请问周大卫和赵夏二人，你们可以给一个不

存在的人受洗吗？赵宝卫不是在微信里声明改革宗教会是真教

会吗？中国有哪个改革宗教会有“蒋更新”这个人？要做见证却

不敢显示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是假基督徒是什么？任何人都有理

由相信：这个“蒋更新”就是周大卫捏造出来的笔名，周大卫捏

造了假基督徒做假见证，显明了他是假牧师，建立的是假教会，

私自举办的崇拜也是私意崇拜，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像“蒋更新”

那样假而又假！

六、我和我妻子甘小井姐妹可以证明，关于对周大卫的惩戒，

在我发表《回周大卫前牧师的公开函》之前，林牧师没有跟我说

过周大卫自己在公开信《周大卫被惩戒的事实经过》承认的事实

以外的话，我认定周大卫有罪而且拒绝悔改，完全是根据周大卫

自己在公开信中承认的事实、圣经、改革宗教义、教会法规。不

但如此，在写那封回函之前，林牧师还刻意吩咐我要凭着自己的

良心而不要根据他的意见来写。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赵夏二人与温

克胜、周大卫称林牧师三言两语就骗了钱曜诚牧师是彻头彻尾的

谎言和鬼话。

http://user.qzone.qq.com/736085629/blog/1475194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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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曜诚牧师何许人也？我在开始听温州改革宗教会讲道之

前（2012 年 10 月），就开始下载听钱牧师 2004 年以来的讲道录

音，我所学到的，不外乎钱牧师所翻译的几本书里的基本功而已，

凭这点基本功，我不到半个小时就可以根据周大卫自己所书写的

《周大卫被惩戒的事实经过》定了周大卫的罪，难道钱牧师连我

这个只加入温州改革宗教会不到三个月的初入教的信徒都不

如？不但是我，就是教会里绝大多数人看了周大卫写的公开函，

也都像我一样纷纷定了周大卫的罪，难道钱牧师连我们这些学生

都不如？周大卫还在当牧师的时候，曾经公开说有许多人想按立

他为牧师，但因为那些人信仰不纯正，被周大卫拒绝了，周大卫

认定钱牧师信仰最纯正，所以才接受他的按立。众所周知钱牧师

是华人改革宗教会里最厉害的打假专家，林牧师连我这个初入教

的人都不敢骗，居然敢骗钱牧师？

对于赵夏二人与周大卫、温克胜攻击我们的一致的观点，敬

请读者另外去阅读我之前驳斥过他们的文章，这里恕不重复。

综上所述，敬请各位读者慎思明辨，认清赵夏二人拒绝悔改、

攻击教会的违法行为的事实真相。我在此呼吁赵夏二人对自己的

罪恶进行彻底的反省，祈求基督的赦免，以免心肠越来越刚硬，

最终滑入地狱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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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改革宗教会会友 陈承卫弟兄 甘小井姐妹

2016年 11月 27日 20:56

附：

一、看这个犯有诈骗罪的假牧师又一次作出的非法惩戒

2016年 11月 20日晚 ，本人赵宝卫以及夏君、裴文举敬迦南夫妇收到林晓华发送给我们的一份文件

——《温州改革宗教会关于对本教会会友赵宝卫夏君裴文举敬迦南四人停领圣餐的通报.pdf》。本人就这份

通报中对我的指控提出反驳：

一、林晓华身为教会牧师，执行教会纪律，不用开会，不用祷告（在 2016年 8月 28主日中午的录音为证），

他一人作出对周大卫牧师非法不公的惩戒，我一直不予以支持。林晓华为了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于 2016

年 9月 1日左右打电话、以及四处游说、家访对信徒进行作思想工作。既然林晓华认为作出的惩戒是合法

的，为什么要让信徒补签惩戒同意书呢？这不明显是欲盖弥彰吗？林晓华要求夏君、裴文举敬迦南夫妇签

字时，他们不认可也不签字，予以拒绝，以致他怀恨在心，现在对我们这几个不签字的人进行毁谤报复。

林晓华能对自己的老师周大卫牧师作出如此邪恶行径，说明了他的道德是极其败坏的，所犯的就是第五条

诫命。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建立者周大卫牧师，历十几年而有余，其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及金钱在教会，

例如：教会所唱《诗篇》之曲谱及 MP3音频的灌录；教会网站的建立；神学培训班前期的投入，这一切都

是他个人出资；过去他也曾帮助过很多贫困的基督徒，对林晓华的家庭更是关怀备至，这些事情众所周知。

林晓华前后所担任的几个职分（执事、长老以及牧师）都是由其按立，而如今林晓华作出的邪恶行径，显

出了狼的本来面目，致使周牧师温教师在 8月 28日合法使用真教会的第三项标志对其实施惩戒，若不悔改，

上帝必将林晓华关在天国门外。

我们的上帝为了使祂百姓的灵魂苏醒，显明谁是祂的仆人，谁不是祂的仆人，将林晓华非法骗取国家社保

资金的违法犯罪事实予以显露，证明他的不是。根据荷兰改革宗多特教会法规（我们教会即是以此法规为

教会治理章程）第八十条：“当受停职或除职之惩罚的严重罪行如下：传假道理或异端，公开分裂教会，公

开亵渎上帝，买卖圣职，无信背弃圣职或冒犯他人之职分，伪证，通奸，淫乱，盗窃，暴力，习惯性酗酒，

争吵斗殴，用不正当手段牟利。简言之，所有此类罪行以及严重过犯都使犯罪者在社会上丧失名誉，任何

基督徒犯有此类罪行都当被除教。”林晓华作伪证、诈骗国家社保资金，用不正当手段牟利，所犯第八条诫

命。根据多特法规已经被除教。更不用追究前面所犯的分裂教会，以及犯第五条、第九条诫命。

现在，我们的上帝任凭他心里刚硬，进一步显明林晓华的疯狂，对我与夏君弟兄，裴文举、敬迦南夫妇四

人作出所谓的停止圣餐。其唯我独尊，狼子野心，已人人皆知。

可怜这些跟随林晓华的信徒，仍然被其谎言所蒙蔽，如同温水中被煮熟的青蛙，明知林晓华非法惩戒，分

裂教会，诈骗国家社保资金，乱解圣经，罪恶滔天，却仍无动于衷。你们为什么不去问问钱曜诚牧师？他

会告诉你们林晓华骗取国家社保资金，还可不可以保留牧师职份？多特法规八十条指出，犯这些罪就连基

督徒的名份也要被除去。但是，你们这些人却仍然无动于衷，求主使你们的灵魂苏醒。

林晓华你有什么权柄可以作出惩戒？你的犯罪行为，你的幕后支持者还会支持你吗？今后还会来温州支持

你这个诈骗犯吗？

二、我与夏君弟兄、裴文举、敬迦南夫妇四人均是与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周大卫牧师作为代表签的盟

约书，我们的网址是 www.wzreformed.com,不是那个冒牌货网站 www.wzreformed.cn/ 我们若是与你们签

约，请拿出我与你们签约时的盟约书？并在你们所谓的惩戒书通报上，盖上刻有《温州改革宗教会长老会

议》与我们盟约书上相同的教会印章，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的标志，网站、印章、诗篇、盟约书这些可

都不是你们拥有的。当我越来越明白事情的真相以后，在 8月 28日之后就不再与你联系了，我更应当与以

前我与之盟约的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周大卫牧师联系，因神的恩赐与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罗 11:29），周

牧师是蒙上帝呼召的仆人，有悔改见证恩典的基督徒！我难道还要去听一个连考牧神学论文都要别人代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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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冒牌货，又是诈骗犯，分裂教会的仇敌，继续听他胡说八道吗？林晓华有什么权柄对我们作出这样所谓

的惩戒？现在还有什么脸皮称自己为改革宗教会，其实就是押沙龙的叛军、可拉一党的余孽罢了。

三、如果弟兄在言语上有过失就要停止圣餐吗？雅各书 3:2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

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你说夏君一口两舌就停止他的圣餐，欲加之罪请

出示证据。你们称蒋更新弟兄为假基督徒，是因为他实事求是指出你们的罪吧？!我们更应当揭露你林晓华

那丑恶的嘴脸，让众人知道你的卑鄙邪恶。你林晓华在整周大卫牧师的事件上讲了多少谎言，问问你的良

心。林晓华你是学过心理学的，当然懂得怎样挑拨离间，你在人前人后讲了多少肮脏话，你至少两年以前，

就在钱曜诚牧师面前讲周大卫牧师的坏话。周大卫牧师还一直在别人面前夸奖你，真是被别人卖了，还替

人家数钱，这说明了林晓华两面三刀的功夫确实不一般。否则，钱曜诚牧师怎么可能就因为林晓华的几句

话，就使他不接周大卫牧师的电话，并幕后操纵要将周大卫牧师置于死地呢？因为林晓华知道钱曜诚牧师

的脾气火爆，他就利用了这一点，以达到其肮脏卑鄙的目的。又利用柯新华的冲动，以及其他人的无知，

造成今天教会分裂的局面。

综上所述，林晓华早已被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惩戒停止圣餐，其诈骗国家社保资金已失丧基督徒的名份，

所作出任何惩戒都是非法无效的。其所犯的罪是分裂教会，触犯第一条诫命，犯第三条诫命妄称主名，滥

用权柄，而非法惩戒。犯第五条诫命忘恩负义冒犯恩师，犯第八条、第九条诫命伪造国家相关证明诈骗国

家社保资金，并作假见证陷害、毁坏他人名声，其情节之严重，行为之恶劣，气焰之嚣张，何止登峰造极！

上帝将来必会照真理审判他！让我们拭目以待，看林晓华继续欺骗信徒，还能持续多久。盼望那些被林晓

华蒙骗的人，能分辨是非，早日脱离其假教会，我们会为你们祈祷！愿上帝保守祂拣选的百姓永不失脚！

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会友 赵宝卫弟兄

2016年 11月 26日

二、对林晓华所谓《通报》的反驳

主日晚间（2016/11/20 17:45），于青田家中 QQ在线收到林晓华先生（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前牧师）

发送给我的一份文件——《（发送用）温州改革宗教会关于对本教会会友赵宝卫夏君裴文举敬迦南四人停领

圣餐的通报.pdf》。

此通报言及本人及另外三位弟兄姊妹（赵宝卫弟兄、裴文举、敬迦南夫妇），在关于对教会周大卫牧师、温

克胜教师实施惩戒之事上，没有在其所谓的惩戒书（在那个礼拜四，即 2016年 9月 1日的晚间，匆匆忙

忙，林晓华与张树根两人辗转于教会会友之间签署）上签字同意，对他们两位实施非法惩戒……从而作出对

我们四人停止圣餐的惩戒处罚。

首先，我想问问林晓华先生，你的牧师职分是从何而来的？当然，你是在周大卫牧师所建立的基督教温州

改革宗教会获得。但我却知道，你在接受按立牧师职分时，前后有一年的时间，教会公开宣布按立，会友

祷告……而你在这一年中，修改过四次的神学论文，却始终也没有获得通过。这令周牧师非常失望，只好决

定暂缓你按立的事情。这时，钱曜诚牧师听闻此事，就要求周牧师帮助你写考牧论文，最终是周牧师替你

写成，我们看过你的神学论文，基本上都是周牧师的文笔与口气，这些证明你根本不是蒙上帝呼召的人。

我想说，作为一位改革宗教会的牧师，连考牧论文都不会写，这是不是显出你的牧师资格是虚假不实的呢？

你有什么资格站在讲台上教导别人呢？你还是先教导自己吧！再说，你既没有了牧师的资格，那有什么权

利对我们实施惩戒呢？

再说说本人亲身经历的事，你在神学班上课，其中有多少个课程？是通过搜集前辈牧师的书籍资料消化后

再准备的课程讲义呢？在我的印象中，好像你都是不需要打印讲义的。你上的课程教会论与圣灵论，都是

直接用布雷克牧师所著的《基督徒理所当然的侍奉》，你都是直接让我们看着书，而你照着书本一段一段的

念下去，照本宣科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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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得承认，布雷克牧师的书，是非常好的神学参考书，但你这样一段一段的照着书本念，对我们学生

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自己读不是一样吗？

这就显出你在教导上是没有恩赐的，我想这不光是我一个人的感受吧！你的讲道，有多少是支撑得起改革

宗神学教义的呢？你又讲过多少堂关于教义的道呢？

我想，假如不是这次你非法惩戒周大卫牧师、温克胜教师，显露出你邪恶的本性，你可能还可以在众人面

前滥竽充数很久吧！

惊闻你骗取国家社保资金，真是没想到啊，作为一个口口声声自己是改革宗教会牧师的人，居然是一个骗

子，通过不正当手段骗取国家社保资金。我不知道你用怎么样的鬼话，搪塞欺骗你的会友。真不知道，那

些一直站在你背后支持你的人，他们会怎么想？他们会不会要求你解除职分，停止圣工，接受被除教的惩

戒？

这就说得通了，因为你是这样的人，做出非法惩戒之事，对待自己的老师周牧师以及温教师，又疯狂的对

待我们几个，这就显得合情合理了，也显出上帝公义的审判，证明谁是上帝的仆人。

在你们宣布对周牧师、温教师的非法惩戒时。你争得面红耳赤，指手画脚，甚至快要失去理智上前动手时，

因着周牧师他们主动离去，才没有发生。看到那些以往与之相谈甚欢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的举动，让我

感到无比的陌生，却让我立即想起了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小兵。文革对于我，虽然自己不是亲历者，但是常

常听父亲讲起那时的事情，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而斗得你死我活，毫无情面可言，他举的一个例子，在

我们镇上，有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亲如兄弟，但因为立场的不同，其中一方竟在另一方跳入瓯江中要

逃走的情况下，依然不放过，而杀了他。那天的情况，与历史的画面是何等惊人的相似。政治斗争是残酷

的，就是要不留余地，永绝后患，不然等对方缓过来，自己必死无疑。好可怕，到如今仍令我不寒而栗，

心有余悸，令我不知所措。从前听闻，今终于亲身经历。

我知道，党同伐异，既然我不是站在你们的立场，为了显明你们自己是根正苗红，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在惩

戒同意书上签字的人，处理我们是迟早的事情，你们那只罪恶之手，随时会落在我们的头上。

原本以为只要离开温州，不再理会这些人和事，就可以风平浪静的过日子了，却未曾想，这么快就来了一

纸无中生有的定罪通报……

这令我无法再继续保持沉默：

以下引用自《通报》对于本人的无端指控，在人看来，言语是空乏无力的，而且明显是无中生有……不知出

于谁人之手？如此的用语，显出此人是站在主观的立场上，对本次事件的前因后果根本没有依据事实来评

判与看待，或者出于其自身利益考量，或者出于其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对本人作有罪定论，其手段恶劣如

非法惩戒周牧师、温教师作出如法炮制。

反驳：

1、本人在那个周四之前与之后，以及现在，对于惩戒都是持审慎的态度（我一直认定此惩戒的非法性），

乃对于林晓华当日决定惩戒周大卫牧师要达到何等的程度（停餐以观后效或绝罚，革除职分、赶出教会），

他的目的是什么？动机又是什么？明显是排除异己，在教会作中王，以达到唯我独尊的目的。

惩戒实施的是因为夫妻吵架，要把人家赶出教会，并且在程序上明显违背圣经马太福音 18章所教导的。而

且所牵涉的乃是本教会建立者周大卫牧师，林晓华你自己的老师。周大卫牧师建立教会历十年而有余，其

倾注了无数的心血及金钱在教会中，例如：教会所唱《诗篇》之曲谱及 MP3音频的灌录；教会网站的建立；

神学培训班前期的投入；都由周大卫牧师个人出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周牧师从始至终未领教会薪

酬）。

作为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的盟约会友，这一切不得不使我愈加谨慎的去考虑，但一切却又肯定不是我一

人所能左右的，假若不考虑我以上所说的，如林晓华的通报中所称，本人在他及张树根面前承认惩戒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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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性的。那请问，林晓华先生，在当夜，由你和张树根两位前来我所住葡萄棚的住所之中，要本人及另

外两位同住一处的教会盟约会友签署同意的惩戒书，为何唯独我拒绝签署，我想另外与我一同被你宣布惩

戒的赵宝卫弟兄、裴文举、敬迦南夫妇也是同样存着这么多疑问，从何选择不签署你所谓的惩戒书呢？

试问，这难道表明我前后矛盾，十足虚伪吗。

如果我签署了此惩戒书，反倒表明，我是一个十足虚伪、毫无头脑、毫无分辩能力的人，为了得到一些你

给的好处，而与你狼狈为奸。

因此，对于通报中所指本人“言行不一，一口两舌”，实属荒缪之说。

2、对于通报中无端之指控的另外几点：

1）……私下却阻止教会会友对周大卫实施劝诫……

请问此点的根据在哪里？具体的说，我阻止了谁不签署惩戒同意书。这实在是出于你无端的指控。如真实

存在，请举证说明，都有谁是因为本人的阻止而拒绝签字。

再一个，以本人一人之力，有何能何力，能够阻止你们做出非法的惩戒决定呢？这不是个笑话吗？十足的

笑话。

2）……对外则以家中无网络等理由掩盖自己的行踪……

此点不是无中生有的无端指控是什么呢？我是犯了什么大错或大罪呢？或是做了什么非常见不得人的事

呢？以至于要掩盖自己的行踪呢？我的手机是 24小时开机的，我的微信都是可以联系得到的，即便家中无

网络，我还有 4G数据流量。请问，自我离开温州，你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吗？你有想起过我吗？

简直可笑！

当时本人要离温返回青田老家，这是众人都知晓的一件事，在离温之际，教会中多人都已晓得，这是有人

可以作证的，也许如今他们都不愿意为我作证了吧。

3）对于你所说，本人参加周大卫举行的主日时进行的私意敬拜，拒绝参加你所谓的教会崇拜，请问你凭什

么，就定性别人举行的敬拜就是私意敬拜，而自己的敬拜就是合法的呢！是你们人多吗？还是你讲话的声

音比较大呢。

3、关于对本人的停餐处罚，请问林晓华先生，你一个诈骗犯，现在还有什么脸皮称自己为改革宗教会呢？

干脆称为“可拉党群”好了。本人夏君当日与之盟约的教会乃是以周大卫牧师为主任牧师的基督教温州改革

宗教会，而不是你现在所谓的温州改革宗教会。请问，你有什么资格代表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作出停止

本人领取圣餐的资格的决定呢？

4、假使你所称的温州改革宗教会乃就是当日我与之盟约的教会，请拿出我与教会盟约的盟约书？你没有

吧？在你做出此非法处罚决定之前，你既没有当面劝诫、警告过本人，也未有一通的电话打给本人，在对

本人作出停止领圣餐资格的通报决定时，没有当面，更没有通过其他会友来劝诫，当然，你有没有在公众

敬拜中，不提名的警告我，我就不知道了。请问，这符合教会法规中所定的程序吗？

5、对于通报中所指，因着通报中四人的行为，使周大卫更加有恃无恐……

对于此，纯属奇谈怪论，四个信徒就能让教会的周大卫牧师有恃无恐起来，那么，是不是代表那份非法的

惩戒书上的几十个名字，也能让你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了呢！

结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林晓华你的谎言还能蒙骗与你一起的会友能骗多久？当然，有些人已经心里

刚硬，有些人如若是蒙上帝拣选的百姓，一定就会谨慎自己，离开这恶人的帐篷。一个诈骗国家社保资金

的诈骗犯，忘恩负义，道德败坏，披着羊皮的狼，还有什么脸皮称自己为改革宗教会。有什么权柄惩戒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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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会的会友。

基督教温州改革宗教会会友 夏君

2016年 11月 26日


